

  
                                                       

                        

梁安委字﹝2020﹞2号


梁河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印发《梁河县
安全生产委员会工作规则》《梁河县安全
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工作规则》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安委会各成员单位：
为规范县安委会、县安委会办公室工作机制，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将《梁河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工作规则》《梁河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工作规则》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附件：1.梁河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工作规则
      2.梁河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工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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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梁河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工作规则

一、机构设置
第一条  县安全生产委员会（以下简称县安委会）是县安全生产工作议事协调机构，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州委、州政府和县委、县政府关于安全生产方面的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部署。
第二条  县安委会设主任1名、副主任4名。县安委会主任由县政府主要领导担任，副主任由常务副县长、副县长、县政府办主任、县应急管理局局长担任，成员由相关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担任（主要领导为县级领导的，由其负责常务工作的副职担任）。县安委会主任、副主任变更，由县政府批准，县政府办公室印发通知；成员单位变更，由县安委会主任或分管县安委会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批准，县安委会办公室印发通知。
第三条  县安委会下设办公室（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县安委会办公室），负责县安委会日常工作，具体职责在县安委会办公室工作细则中明确。县安委会办公室设在县应急管理局，办公室主任由县应急管理局主要领导担任，副主任由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担任。


二、主要职责
第四条  县安委会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负责研究部署、指导协调、监督检查全县安全生产工作，不代替县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主要职责是：
（一）部署推动各成员单位和各乡镇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州委、州政府和县委、县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以及有关领导同志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二）分析全县安全生产形势，研究提出全县安全生产工作的重大政策和措施；
（三）协调解决全县安全生产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和跨县市、跨部门的安全生产工作有关重大事项；
（四）审定和下达年度安全生产责任目标、工作要点、任务分工；
（五）代表县政府开展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直有关部门安全生产工作考核，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巡查、全县安全生产大检查；
（六）对发一般生产安全事故频发和安全生产工作不力的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部门和有关企业进行约谈。
（七）督促指导县直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严格安全监管执法，依法依规开展事故调查，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和问题整改措施；
（八）指导协调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九）完成州安委会和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安全生产工作。
第五条  县安委会各成员单位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原则，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工作职责。

三、工作制度
第六条  县安委会实行集体讨论重大问题制度，每年至少召开1次全体会议，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专题会议。
第七条  县安委会全体会议由主任或授权委托的副主任主持。根据会议议题请有关副主任、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及专家参加或列席。会议议题由县安委会办公室根据县安委会主任、副主任要求或成员单位建议研究提出，按程序报县安委会主任或副主任批准确定。会议要讨论的文件，由县安委会办公室提前征求各成员单位意见并修改完善，按程序报县安委会主任或副主任同意后提交会议。会议形成纪要。
第八条  县安委会专题会议由主任或副主任主持。会议议题和出席会议人员由县安委会办公室提出建议，按程序报县安委会主任或主持会议的副主任批准。会议要讨论的文件，由县安委会办公室提前征求相关成员单位意见并修改完善。根据需要形成会议纪要。
第九条  县安委会会议议定事项，由相关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抓好落实，落实情况及时向县安委会报告。县安委会办公室负责跟踪督办落实。
第十条  县安委会建立联络员工作机制，定期组织学习、交流情况、研究问题。联络员由成员单位和有关部门干部担任。
第十一条  县安委会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巡查、考核、约谈、挂牌督办、督查检查、通报等工作制度。

四、其他事项
第十二条  县安委会文件由县安委会办公室起草，根据需要征求相关成员单位意见，按程序报县安委会主任或副主任签发。
第十三条  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县安委会成员单位，每季度或按具体工作要求向县安委会报告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其他成员单位每年至少报告一次，抄送县安委会办公室。
第十四条  本规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附件2

梁河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工作规则

第一条  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县安委会办公室）是县安全生产委员会（以下简称县安委会）的办事机构，在县安委会领导下，负责县安委会日常工作。县安委会办公室设在县应急管理局。
第二条  县安委会办公室承担县安委会的日常工作，履行以下主要职责：
（一）协调推动各成员单位和各乡镇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州委、州政府县委、县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以及中央和省、州、县领导同志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县安委会工作要求；
（二）分析全县安全生产形势，开展安全生产重大政策和重要措施调查研究，向县安委会提出意见建议；
（三）指导协调全县安全生产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和成员单位提出的安全生产工作有关重要事项；
（四）承办县安委会会议、文件起草、制度拟订、议定事项的跟踪督办等工作；
（五）组织实施全县安全生产巡查、考核、约谈、大检查和综合督查等工作；
（六）参与有关安全生产的产业政策、资金投入、科技发展等工作；
（七）通报约谈、警示提醒安全生产事故多发、问题突出、工作不力的乡镇和单位，提出工作建议；
（八）指导协调一般生产安全事故的查处工作；
（九）提请县政府挂牌督办安全生产重大隐患和问题，督促指导整改工作；督办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省安委会（办公室）、州安委会（办公室）和县安委会督查检查指出的问题和隐患。
（十）指导协调全县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工作；
（十一）研究提出县安委会年度工作要点和任务分工方案建议；
（十二）综合汇总、通报报告全县安全生产工作情况，交流安全生产工作；
（十三）负责县安委会成员单位的日常协调联络工作；
（十四）承办县委、县政府和县安委会交办的其他事项。
第三条  建立完善会议制度。
（一）联络员会议。县安委会办公室每季度组织召开1次县安委会联络员会议，分析研判安全生产形势，通报重点工作进展情况，研究提交县安委会审议事项。
（二）县安委会办公室专题会议。根据工作需要组织召开，会议议题根据县委、县政府和县安委会部署要求或实际工作需要拟定。会议由县安委会办公室主任或委托副主任召集。会议情况报县安委会。必要时邀请县纪委县监委参加。
第四条  建立完善协调工作机制。针对安全生产突出问题，不定期组织相关单位和人员参加的工作协调会，协调某一领域或涉及多个部门、多个地区的安全生产突出问题，提出工作措施建议。会议由县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召集。
第五条  建立督查督办制度。对县委、县政府和县安委会的各项部署和决定，建立任务清单和责任清单，每季度督促检查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向县委、县政府和县安委会报告。
第六条  建立情况通报制度。及时将安全生产重大工作部署落实、典型事故教训、重要工作进展等情况通报各县市、各有关部门，提出改进措施建议。
第七条  经报县安委会同意，可根据工作需要，建立健全其他相关工作制度机制。
第八条  县安委会办公室文件起草后，根据需要征求相关成员单位意见，按程序报县安委会办公室主任或副主任签发，重大事项请示县安委会主任、副主任。
第九条  及时调度掌握、综合分析各乡镇、各成员单位工作情况，每半年向县安委会领导同志报告一次全县安全生产工作情况，重大问题随时报告。
第十条  本规则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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